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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能监局发布陕宁青光伏发电专项监管报告

近日，西北能源监管局按照《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光伏发电专项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会同陕西、宁夏、
青海三省（区）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成立工作组，开展了光伏发电专项监管工作。工作组现场检查了各地重点光伏项目
，并同当地能源主管部门、电网企业和光伏企业开展座谈，掌握了光伏发电项目在建设运营、并网接入、电量收购、
结算及补贴支付等方面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一）光伏装机情况

截至2017年底，三省（区）累计并网光伏容量1964.37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17.03%。其中陕西并网容量545.77万千
瓦，占全省总装机11.35%，同比增长76.23%；宁夏并网容量620.9万千瓦，占全区总装机14.83%，同比增长15.03%；青
海并网容量797.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31.37%，同比增长13.8%。

 二）光伏发电量情况

2017年，三省（区）光伏累计发电量238.35亿千瓦时，弃光电量19.87亿千瓦时，弃光率7.69%。陕西2017年度光伏发
电量为52.77亿千瓦时，上网电量51.57亿千瓦时，弃光电量7.53亿千瓦时，弃光率13%，相比2016年上升6.11个百分点，
全年光伏利用小时数为1337小时；宁夏2017年发电量为72.31亿千瓦时，上网电量71.46亿千瓦时，弃光电量4.84亿千瓦
时，弃光率6.4%，相比2016年下降0.8个百分点，全年光伏利用小时数为1368小时；青海2017年发电量为113.27亿千瓦
时，上网电量112.63亿千瓦时，弃光电量7.5亿千瓦时，弃光率6.2%，相比2016年下降2.1个百分点，全年光伏利用小时
数为1515小时。

 三）电网配套建设和电力消纳措施情况

为促进电网与新能源协调发展，三省（区）电网企业积极落实光伏发电项目接入条件，优化新能源接入电网前期工
作流程，为光伏发电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并网服务。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在积极支持和服务新能源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新能源消纳问题，通过建设陕北新能源 AGC
控制系统、实施陕北安全稳定控制系统改造、推进陕北小火电自备电厂关停和清洁能源替代、断开陕北引接外省电源
等措施，提升了陕北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在光伏接入申请办理时，结合国家确定的光伏发展目标、光伏建设周期、
消纳能力，控制接入办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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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认真审核接入系统设计方案，与光伏发电企业建立前期工作信息联络通道，优化工作流程，及时
协调解决问题。针对网内部分断面网络约束引起的新能源弃电问题，优化完善网架结构，提升输送能力。积极建设风
光火功率协调控制系统，优化火电开机方式，促成直流配套电源参与区内调峰。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各专业部门积极配合光伏项目接入、并网、转商运等工作，主动协调青海省富余光伏电量外送
华中、华北等电网，并进行新能源预测系统功能升级，优化超短期电网各断面接纳空间预测，为日内现货市场提供技
术支持。

陕西省地方电力公司积极改造电网网架结构，解决送出瓶颈，有效促进光伏电量消纳。2017年，建设多个输变电工
程项目，完成电网投资58718万元，大幅降低部分区域光伏发电弃光率。

开展自备电厂清洁能源电量替代交易。陕西于2017年5月开展陕北自备机组清洁替代交易，共组织当地47家新能源
发电企业参加，替代电量达到10.8亿千瓦时。宁夏将替代交易列入电力直接交易范围，撮合14家自备电厂关停（压降
），全年实现替代交易电量1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7%。青海停运10万千瓦自备机组，全年实现替代交易电量6.5
亿千瓦时。各地通过电量替代交易促进了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有效提升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电费结算及发放补贴情况

三省（区）电网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电价政策文件，按时结算光伏发电企业电费及可再生能源补贴，自然人分布
式项目由电网企业及时结算垫付补贴。

陕西：截至2017年底，陕西已纳入国家前6批可再生能源补助目录的集中式光伏项目共计33个，分布式光伏项目10
个。2017年，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光伏发电累计结算电费11.62亿元，共收到国家补贴资金8.6亿元，支付补贴资金8.6
亿元，集中式光伏项目补贴资金已支付至2016年11月，自然人项目及纳入目录的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按月支付；
陕西地方电力公司，累计结算光伏项目电费3.5亿元，共收到国家补贴资金4.42亿元，支付补贴资金4.42亿元，集中式
光伏项目补贴资金已支付至2017年6月，自然人项目及纳入目录的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按月支付。

宁夏：截至2017年底，宁夏已纳入国家前6批可再生能源补助目录的集中式光伏项目共计98个，分布式光伏项目5个
。2017年，宁夏电力公司累计结算电费11.91亿元，共收到国家补贴资金22.44亿元，支付光伏项目补贴资金22.44亿元
，集中式光伏项目补贴资金已支付至2016年11月，自然人项目及纳入目录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按月及时支付。

青海：截至2017年底，青海已纳入国家前6批可再生能源补助目录的集中式光伏项目共计165个，分布式光伏项目5
个。2017年，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光伏发电累计结算电费20.59亿元，共收到国家补贴资金63.87亿元，支付补贴资金63
.87亿元，集中式光伏项目补贴资金已支付至2017年3月，自然人项目及纳入目录的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按月及时
支付。

 五）土地使用税费征收及其他费用情况

三省（区）光伏用地在土地性质和执行政策上存在差异，土地使用费用的征收范围与征收标准均不相同。其中，陕
西榆林地区由于国土和林业对土地性质认定不同，存在双重收费情况，涉及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复垦、植
被恢复费、绿化保证金等相关税费约11项，大部分按照全站区面积计算征收；宁夏由政府出台统一的土地使用费用征
收标准，并依据用地性质收取耕地占用税和植地恢复费；青海光伏项目多采取划拨、出让的供地方式，涉及征地补偿
费、土地出让金等费用，草原植被恢复费按站区内建设用地部分收取，土地使用税暂缓征收。

 六）光伏扶贫、领跑者项目建设情况

三省（区）电网企业总体上能够认真落实国家能源局关于光伏扶贫项目电源接入的相关要求，各专业部门协同配合
，整合服务资源，精简并网手续，做好全过程服务工作，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服务，优先保障项目顺
利并网。2017年符合条件的所有光伏扶贫项目都按期并网。

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公布2017年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名单及落实有关要求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7〕76号），
陕西渭南、青海格尔木、德令哈获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陕西铜川获批光伏发电技术领跑者基地项目。目前，四
个基地已完成企业竞争优选工作，现转入领跑基地项目建设前期准备阶段，主要展开土地流转、开发协议起草完善、
项目报建、电网送出工程审批等工作，各光伏应用领跑基地6月30前具备开工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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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新能源微电网项目创新发展情况

依据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印发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
870号），陕西宝鸡和宁夏吴忠分别有1个项目获准试点。其中，陕西宝光项目因自身资金短缺暂未能实施；宁夏嘉泽
红寺堡新能源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投资金额为2300万元，2016年8月开工建设，2017年12月11日并网发电。项目采取“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电网调剂”的运营机制，运用风、光、储能、冷热电联供等多种能源形式，通过对智能微电网
内电源、储能、负荷以及并网点进行潮流监控，依据动态控制策略，已实现安全、稳定、经济并网运行，取得示范效
应。

 2存在问题

 一）光伏项目存在超规模建设并网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持，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快速增长。从检查情况看，自2014年国家开始下达年
度规模以来，陕西实际并网容量442.67万千瓦，超出国家下达规模75.72万千瓦。

 二）电网电源规划建设不配套，局部地区弃光率较高

检查中发现，各省（区）在规划光伏电站时，优先发展日照资源丰富、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由于当地消纳能力不
足，而电网建设及升级改造相对滞后，外送通道受限，造成弃光限电率较高。如：陕北地区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37
5.25万千瓦，占到全省光伏装机总量的84.66%，弃光率平均达到14.8%；宁夏吴忠、中卫地区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33
5.8万千瓦，占到全区光伏装机总量的57.12%，弃光率平均达到7.4%；青海海南、海西州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738.35
万千瓦，占到全区光伏装机总量的94.2%，弃光率平均达到10.12%。

近年来，陕西地方电网内的光伏项目（含光伏扶贫）快速发展，受当地用电负荷限制，部分光伏发电量需要上一级
电网消纳，由于国网陕西公司不予结算倒送电量，导致光伏弃光率加剧，个别光伏电站弃光率达到34%。

 三）电网企业落实光伏项目接网工程政策不到位

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接入公共电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其接网工程以及接
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但从检查情况看，陕西、宁夏光伏发电项目配套接网工程大部分
由光伏发电企业自建，且电网企业开展回购工作缓慢，造成光伏项目投资建设管理不规范，增加了光伏投资成本。

 四）全额保障性收购光伏发电量政策执行不到位

依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障性收购电量
应由电网企业按标杆上网电价和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全额结算，超出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的部分应通过
市场交易方式消纳”，检查中发现，陕西、宁夏、青海部分光伏电站未达到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同时，通过
开展市场化交易，降低了保障利用小时数以内的上网电价，未能达到保障性收购政策的目标要求。

 五）光伏项目建成后不能及时并网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网辖区内部分光伏项目送出工程建设缓慢，光伏项目建成后不能及时并网发电。如陕西榆林
市定边县公布井光伏园区330千伏送出线路，于2016年7月核准由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建设，计划2017年6月30日建成投
运。由于线路施工建设滞后，导致园区内120兆瓦已建成光伏项目，一年多不能并网发电，随着国家光伏标杆上网电
价持续下调，给光伏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六）电费结算不及时

陕西省地方电力公司在支付光伏上网电费中，未做到一口对外、内转外不转，结算工作流程复杂，流转周期长，未
能严格按照规定及时结算光伏上网电费，也未及时结算财政拨付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光伏企业经济收益受到影响。

 七）个别地区存在扰乱光伏项目建设运营秩序情况

检查中发现，陕西省榆林地区在光伏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为了从光伏电站获取相关利益，部分县（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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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法聚众阻工、强行占据生产场所的问题，迫使企业增加不合理补偿,导致项目无法正常推进，严重影响了光伏电
站的正常生产秩序，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

 3意见和建议

 一）加大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力度，简化补贴申报及发放流程

建议有关部门结合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情况，加大征收力度，尽快补足拖欠的光伏补贴资金。进一步优化报送
、审批流程，缩短申报补贴目录的审批周期；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支付流程，加快补贴资金发放进度，缓解企业资金
压力，促进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光伏发电企业负担

建议各地方政府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统一土地使用收费标准，减免相关税费，做好信息公开，制止、纠正不合理收
费，降低运营成本，减轻光伏发电企业负担。各地方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支持企业正常的投
资行为，进一步规范光伏建设开发和运营秩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

建议尽快出台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考核机制，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例，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加快省
内电网及外送通道建设，缓解光伏弃光限电现象，加大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力度，推进我国能源低碳转型。

 四）加大对智能微电网、储能系统的政策扶持

建议在集中式新能源发电基地配置储能电站，实现储能系统与新能源的协调优化运行，支持建设多应用场景下的智
能微电网系统和分布式储能项目，逐步改变对单一新能源形式的补贴政策，转向对能源网络及系统的扶持，提升企业
盈利空间，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

下一步，西北能源监管局将督促陕、宁、青三省（区）相关电网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不断规范光伏发电建设
和运营秩序，加大常态化监管工作力度，密切跟踪有关工作动态，及时发现新问题，促进光伏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1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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